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昨日閉幕，由栗戰書委員長（主席台上右三）主持
會議。會上通過了香港國安法第14條和第47條的解釋。 新華社

人大法工委：及時妥善解決分歧
釋法闡明條款含義 確保香港國安法正確有效實施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30日表決通過《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
十七條的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
會負責人介紹了有關法律解釋出台的背景目的、
法律依據和主要內容。

就釋法的背景目的，該負責人介紹，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
於提請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有關條款的議案》，國務院港澳辦負
責人受國務院委託對議案作了說明。國務院的議
案是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
有關報告提出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認為，當
前香港社會對於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
師能否參與國家安全案件、該等情形下香港國安
法如何適用等問題產生了重大分歧。為了及時妥
善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確保
香港國安法正確有效實施，切實維護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切實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香港國安法有關條
款作出解釋，闡明有關條款的含義，明確解決有
關問題的方式和路徑，是必要的、可行的。

就釋法的法律依據，該負責人指出，根據中
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權解釋法律；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
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法
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規
定了兩種情形：一是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
具體含義的；二是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
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就釋法的主要內容，該負責人表示，本次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
條作出的解釋，共有一個導語段、三個條文，包
括了立法法規定的上述兩種情形。

該負責人具體指出，本解釋第一條進一步明

確了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含義。根據香港
國安法第十四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委承擔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職責，有權對是否涉及國
家安全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工作信息不予公
開。國安委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具有可執
行的法律效力。香港特區任何行政、立法、司法
等機構和任何組織、個人均不得干涉香港國安委
的工作，均應當尊重和執行香港國安委的決定。

特首證明書 判定是否涉國家機密
該負責人又指出，本解釋第二條進一步明確

了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含義。根據香港
國安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特區法院在審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行為是否涉及國家
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應當
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
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該負責人續指出，本解釋第三條明確了香港
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應當適用的法
律依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依據香港國安法第十
一條的規定於11月28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
有關報告認為，不具有香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
海外律師擔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
者訴訟代理人可能引發國家安全風險。不具有香
港特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
問題，屬於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所規定的需要
認定的問題，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
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應當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14條的規定履行法定
職責，對該等情況和問
題作出相關判斷
和決定。

國家層面為特區息紛止爭
【大公報訊】以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曾有過多次釋法，這次關於香港國安法
的釋法與以往的釋法相比有哪些異同？如何理解
本次釋法的效力？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指出，
法律解釋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和立法法第四十五條第一
款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就香港特區而言，全國人
大常委會先後一次解釋國籍法、五次解釋基本
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釋法經驗和做法，已經為
香港社會各界所熟悉，其效力得到普遍認同。

該負責人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是從國
家層面解決特別行政區層面難以解決的法律問
題，解疑釋惑、息紛止爭，可以起到 「一錘定
音」 的作用，有關釋法內容已成為我國特別行政
區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憲法和有關法
律的規定，以往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特別是在香
港特區方面釋法的實踐，為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關於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解釋奠定了堅實
的法治基礎，提供了良好的實踐借鑒。

解釋基本法國安法 遵循不同條文規定
該負責人強調，解釋香港基本法和解釋香港

國安法，都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不宜簡
單等同。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往解釋香港基本法和
本次解釋香港國安法，都是行使憲法和有關法律
規定的法律解釋職權。區別在於：全國人大常委

會解釋香港基本法，還需要遵循香港基本法第一
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而解釋香港國安法遵循的直
接依據是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兩部法
律關於釋法的規定有所不同。

就本次釋法的效力，該負責人表示，根據立
法法第五十條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
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常
委會本次關於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解釋，同香
港國安法具有同等效力，可以追溯至法律施行之
日。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的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香港國安法規定不一致
的，適用香港國安法規定，這同樣適用於全國人
大常委會本次關於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解釋。

釋法不損特區高度自治權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有關報告提出的有關

案件聘請海外律師許可問題在香港本地已經完成
了相關司法程序，本次釋法是否會影響香港特別
行政區根據香港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否會
影響選擇律師的權利和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強調，
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次釋法，有利於釐清有關法律
規定的含義和適用法律的依據，及時妥善解決香
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重大爭議問題；對香港居
民依法正確行使選擇律師的權利，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法正確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也將
帶來正面的、積極的效果，不存在損害香港特別
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問題。

該負責人表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
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
針，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必須維
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
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解釋法
律，是行使憲法和有關法律賦予的重要職權。

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釋，是
為了進一步明確有關法律規定的具體含義和法律
制定後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時適用法律的依據，屬

於立法解釋，屬於國家立法層面的制度規範。全
國人大常委會並不直接處理具體司法案件，不同
於司法機關在具體案件審理中作出的司法解釋。

該負責人指出，香港國安法第三條第三款明
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履行憲
制責任的必然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司法機關都應當在行使各自職權中切
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職責。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香港國
安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
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該負責人續指，香港國安法第七條明確規
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盡早完成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
法律。」 這一規定應當認真落實到位。在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議國務院有關
議案時有意見明確提出，適應實施香港國安法和
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形勢新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當及時修改完善本地相關法律，包括《法律執
業者條例》等，充分運用本地法律解決香港國安
法實施中遇到的有關法律問題。這一意見是有道
理的，應當引起有關方面足夠重視。

國安法實施遇障礙 兩條文助化解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有關報告提出，沒有

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是否
符合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而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作出
了解釋，應當如何理解？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指出，以往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都是按照立法法第四
十五條的規定作出的，回答有關 「法律的規定需
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 和 「法律制定後出現新
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 的問題。從我
國有關法律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往釋法實踐
情況看，一般不是脫離法律有關條款就某一特定
問題是否符合該法律的立法原意和目的作出回
應。

他舉例說，2016年11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進一步明確了該
條規定的有關公職人員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含義。

問題是否涉國安 國安委有權拍板
該負責人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

據香港國安法第十一條的規定於11月28日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的有關報告認為，不具有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擔任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可能引發國
家安全風險。這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新情
況新問題。

據該負責人介紹，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
同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研究後認為，香港國安法
的有關規定能夠為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

有關問題提供可行的方式和路徑，這主要體現在
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等規定之中。
因而，可以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來解決
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

該負責人具體指出，香港國安法第十二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
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規
定了香港國安委的法定職責。因此，對於法律實
施中遇到的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以及應當
採取何種政策等問題，香港國安委有權作出相關
判斷和決定，這是香港國安委履行法定職責的應
有之義。

該負責人續指，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了行政長官證明書機制。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
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的認定問題，或者遇有涉及
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
當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
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

該負責人總結道，根據本解釋第三條，行政
長官報告提出的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
師參與國安案件是否符合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和目的的問題，實際上是提出不具有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擔任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問
題，這屬於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所規定的需要
認定的問題，應當通過行政長官證明書機制來明
確和解決。本解釋進一步明確，如果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
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應當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的規
定履行法定職責，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關判
斷和決定。香港國安委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

核，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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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市民及團體紛紛集會反「港獨」，力
挺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上的宣誓問題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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